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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

年中國黨及民主行動黨等六個政黨逾期未申報財產案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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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按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4

條第 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政黨：指於中華民國七十六

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第

8條第 1項：「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

一年內向本會申報下列財產：一、政黨或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

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本條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

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二、政黨或附隨組織於前款期間內取得或其交

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但現已非政黨、附隨組織或其

受託管理人之財產。」、第 26條第 1項前段：「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

託管理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逾期未申報者，處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第 34 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以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

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經本會函詢內政部，本條例第 4條第 1款所指之政黨，計有中國

民主社會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新社會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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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及民主行動

黨等 10個政黨1。 

查本條例於民國(下同)105 年 8 月 10 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9119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故符合本條

例所定義之 10 個政黨，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滿一年即 106 年 8 月 12

日前依本條例第 8條第 1項向本會申報財產，逾期未申報者，處新臺

幣（下同）10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惟本會考量本條例第 26

條第 1項前段罰鍰下限為 100萬元，且裁處罰鍰將對人民財產權影響

至鉅，爰經 106年 10月 31日第 28次委員會議決議於 106年 11月 1

日召開記者會說明政黨向本會申報財產期限寬延為 106年 11月 24日。 

嗣本會經 106 年 11 月 28 日第 30 次委員會議就逾期未向本會申

報財產之政黨，應如何依本條例第 26條規定處以罰鍰乙案，決議：「一、

本案於 106年 11月 24日前向本會申報財產之政黨計有：中國民主社

會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及中國青年黨；未於期限內申報財產

之政黨則有：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

和黨、青年中國黨及民主行動黨。二、於完成合法送達程序後，即依

法給予上開未申報財產之政黨限期陳述意見之機會，再依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 26條規定辦理。」。 

貳、調查概況 

本會依職權向內政部調取逾期未申報財產之中國新社會黨、中國

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及民主行動黨等 6

個政黨之備案及負責人相關資料，並向戶政機關函詢前揭 6 個政黨登

載於內政部政黨證書之負責人戶籍資料，其中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

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等 5 個政黨之負責

人均已歿或查無戶籍資料，民主行動黨之負責人則僅有王明龍、廖哲

茂、陳文雄等 3人生存2。 

本會進一步向內政部函詢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

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等 5 個政黨之聯繫情形，惟內政部

表示自該部最後一次行文該 5 個政黨後，即無法與各該政黨人員聯繫

                                                      
1 內政部 105年 9月 2日台內民字第 1050433653號函 
2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3月 29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0328500號函、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

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7年 1月 15日

北市中戶資字第 107300574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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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亦無從得知各該政黨是否仍依章程運作4。 

有關依法給予各政黨限期陳述意見之機會，除函件始終無法送達

之中國中和黨外，本會發函通知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

主青年黨、青年中國黨及民主行動黨等 5個政黨5及民主行動黨 3名現

存負責人6，就各該政黨逾期未申報財產之事實，於期限內陳述意見。

惟前述 5個政黨均未回應，民主行動黨則僅有 2名負責人向本會提出

陳述書。 

至於各該政黨之財產調查部分，由於首揭 6 個政黨均未曾向內政

部申報財務書表7，本會爰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及全國各金融機構8提

供相關資料。惟該 6 個政黨均無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故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無從查詢其不動產財產資料9，部分金融機構亦無法查詢其帳戶

資料；另部分政黨於若干金融機構內尚有零星存款。 

參、六個政黨之現況 

一、中國新社會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係 36年 11月 12日由陳健夫﹝按：

姓名以內政部登載資料為準﹞等人於中國南京泥馬巷 24號所成立，

其黨名由來係「鑒於世界各國社會黨，尤其是共產黨，主張無產階

級專政，採用暴力鬥爭手段有違社會進化原則，因此主張採用和平

改革手段達成社會公平理想，由是稱中國新社會黨。」；並經內政部

於 78年 3月 30日准予備案10。 

（二）政黨負責人 

                                                      
3 內政部 107年 1月 11日台內民字第 1070401113號函 
4 內政部 107年 1月 31日台內民字第 1070404249號函 
5 本會 106年 12月 6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3622號函 
6 本會 106年 12月 14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3707號函、107年 2月 14日臺黨產調一字第

1070000538號函 
7 內政部 106年 3月 22日台內民字第 1060409195號函、內政部 106年 8月 29日台內民字第

1060432556號函 
8 本會 107年 3月 15日臺黨產調一字第 1070000951號函 
9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7年 3月 16日資理字第 1072001424號函 
10 內政部台(78)內民字第 68786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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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黨負責人陳健夫查無戶籍資料11。 

（三）聯繫情形 

該黨主席陳健夫於 80年 12月 30日最後一次致函內政部略以「本黨

任務完成，即日宣告解散。」；內政部則函復略以「貴黨宣告解散，

請依照人團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程序辦理。」12。惟該黨並未依人民

團體法第 59條規定辦理解散，故依內政部備案資料，該黨仍列為未

解散狀態。 

（四）財產情形 

該黨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餘額為 500元13。 

二、中國中青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係原中國青年黨南部中央黨部更

名，並以 12年 12月 2日中國青年黨於法國巴黎玫瑰城成立之時點

作為該黨成立日期，嗣經內政部於 78年 8月 15日准予備案14。另依

據該黨已故主席顏南昌自述15(參報告後之附件)： 

「……中國中青黨係原中國青年黨南部中央黨部更名，青年黨林故

主席權敏先生於民國四十年十月廿二日奉有關當局旨是﹝總統府准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四十)改字第一七六七號代電﹞核准林

權敏先生，以國民黨黨員身分，參與中國青年黨組織，從事丁黨(即

青年黨)內線特情工作，由調查局直接指揮，以實現貫徹國民黨「大

同計劃」，其工作目標：『蓄意製造青年黨分裂糾紛，破壞黨內團結，

使其無法團結統一，分散其力量，削弱其勢力，使青年黨四分五裂，

無法坐大，讓國民黨玩弄於掌股之上，並適時發表對政府有利談話

及聲明』……」。 

（二）政黨負責人 

                                                      
11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

務所 106年 12月 13日北市安戶資字第 10631455100號函 
12 內政部 81年 1月 7日台(81)內民字第 005006號函 
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3月 20日儲字第 1070056309號函 
14 內政部 78年 8月 15日台(78)內民字第 731400號函 
15 參內政部 107年 1月 31日台內民字第 1070404249號函之附件「顏南昌從事黨務工作四十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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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黨負責人許鎮烽、顏南昌均已歿16。 

（三）聯繫情形 

該黨已故主席顏南昌於 97年 7月 7日最後一次致函內政部略以「因

黨務陷於停頓狀態，因此無法申報 96 年度決算書表。」；內政部函

復略以「仍請貴黨儘速恢復黨務正常運作，日後再依相關規定製作

決算書表報部。」17。 

（四）財產情形 

目前尚查無財產。另該黨臺中縣黨部登記有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惟

該黨部並無財產18。 

三、中國民主青年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原係中國青年黨之「南部中央」，

並以 42年 3月 1日中國青年黨「南北分裂」之時點作為該黨成立日

期，嗣於 78年 5月 31日以「中國民青黨」之名稱經內政部准予備

案19；復又於 79 年 10 月 7 日召開全國黨員第一屆代表大會更名為

中國民主青年黨20，並經內政部同意備查在案21。 

（二）政黨負責人 

該黨負責人洪炳爐已歿22。 

（三）聯繫情形 

該黨於 94年 3月 11日最後一次致函內政部略以「一致選舉曹俊煜

博士為中國民主青年黨主席。」；內政部函復略以「有關貴黨負責人

異動一案，請檢附貴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後再行報部；另隨函

檢附政黨負責人名冊格式一份，併請依式填造後報部。」23。惟該黨

                                                      
16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3月 29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0328500號函 
17 內政部 97年 7月 21日台內民字第 0970119574號函 
18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6年 4月 17日資理字第 1060001057號函 
19 內政部 78年 5月 31日台(78)內民字第 711412號函 
20 中國民青黨中央黨部 79年 10月 19日中台(79)民青秘字第 068號函 
21 內政部 79年 11月 4日台(79)內民字第 870243號函 
22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 
23 內政部 94年 3月 21日台內民字第 094000350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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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並未再報內政部變更政黨負責人事宜。 

（四）財產情形 

目前尚查無財產。 

四、中國中和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前身為民國前 18年 4月 5日由革

命元勳尢列所創立之「中和堂」，為一革命組織，其於民國元年改組

為中國中和黨，嗣經內政部於 78年 4月 12日准予備案24。 

（二）政黨負責人 

該黨負責人鄭祥麟已歿25。 

（三）聯繫情形 

該黨於 83年 10月 13日最後一次致函內政部略以「本年度國慶活動

未蒙函邀，殊深詫異。嗣向舉辦單位查詢結果，係依據貴司提供資

料，謂本黨遷移不詳，因而無法投郵所致。若本黨果真遷址辦公，

自當奉函報備，以全手續。希予即時更正，維持原址以免再誤」；內

政部函復略以「本部提供之政黨名冊誤置貴黨遷移不詳一節，業已

配合更新電腦資料，予以更正。」26。惟本會發函至該黨所登載之地

址，均因無法投遞而遭退回。 

（四）財產情形 

目前尚查無財產。 

五、青年中國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係於 12年 12月 2日成立，黨名

係為突顯國家至上之立場，期使中國永保朝氣蓬勃、國富民強；嗣

                                                      
24 內政部 78年 4月 12日台(78)內民字第 693067號函 
25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 
26 內政部 83年 10月 21日台(83)內民字第 83070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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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部於 78年 5月 26日准予備案27。 

（二）政黨負責人 

該黨負責人陳翰珍、熊愷均已歿28。 

（三）聯繫情形 

該黨於 89年 1月 28日最後一次致函內政部略以「請惠付青年中國

黨法定代理人為熊愷之證明四件」；內政部函復略以「貴黨由副主席

熊愷代行主席職權一案，前經本部於 86年 6月 6日以台(86)內民字

8603643號函同意備查在案，惟時隔二年餘，期間貴黨是否依章程規

定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改選主席，請敘明並檢附相關資料報部，俾憑

辦理」29。惟該黨未再檢附相關資料報內政部，且該黨距今最近一任

負責人熊愷亦已歿。 

（四）財產情形 

該黨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餘額為 1,392元30；於彰化商業

銀行大安分行之帳戶餘額為 3,089元31。 

六、民主行動黨 

（一）成立背景 

據該黨備案時之申請書記載，該黨係延伸自 70年 3月 1日所成立之

「台灣省金蘭會」，其於 78年 7月 2日在台南市召開成立大會決議

組黨，並定名為民主行動黨，嗣經內政部於 78年 7月 26日准予備

案32。 

（二）政黨負責人 

該黨於內政部備案之負責人為 7人，其中 1人謝添良已歿，莊榮崎、

徐倉廩、吳聰連 3 人則查無戶籍資料，僅有王明龍、廖哲茂、陳文

雄 3人尚存33。 

                                                      
27 內政部 78年 5月 26日台(78)內民字第 707684號函 
28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 
29 內政部 89年 2月 11日台(89)內民字第 897222號函 
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3月 20日儲字第 1070056309號函 
31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3月 29日彰作管字第 1070000450號函 
32 內政部 78年 7月 26日台(78)內民字第 725771號函 
33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年 12月 1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631325900號函、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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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繫情形 

本會為充分保障該黨及其現存負責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先於 106 年

12月 6日發函通知該黨就逾期未申報財產之事實，向本會提出陳述

書34；嗣於 106年 12月 14日、107年 2月 14日發函通知王明龍、

廖哲茂、陳文雄等 3人陳述意見35。其中王明龍、廖哲茂等 2人分別

以書面表示其已退黨、不知黨務運作現況，陳文雄則迄未與本會聯

繫。個別情形如下： 

1. 陳文雄 

通知其陳述意見之公函已寄存於郵局，惟陳文雄迄未回函或與本會

聯繫。 

2. 王明龍 

王明龍先於 106年 12月 20日以書面陳述「前本人王明龍於民國 78

年底因觀念、處事意見不合，脫離民主行動黨，至今近卅年，對於

該黨之運作、黨部在哪？內政部之所有文件、證書、印章在那等全

然不知，更無法得知，所以對該黨事宜，本人無法負責。」；復又於

同年月 21日再以書面補充「前本人王明龍脫離民主行動黨之因，係

幹事長莊榮崎介紹之新黨員不須繳黨費，而我介紹的就必需繳黨費。

另在我脫離前沒開過黨員大會。據知幹事長莊榮崎後來轉參加民進

黨(是否屬實，不得而知)。另得知莊榮崎已過逝很久。以上係本人全

部所知，其他一片空白，僅此致上。」。 

3. 廖哲茂 

廖哲茂則於 107 年 2 月 26 日以陳述書表示「本人廖哲茂於民國 76

年左右，前李登輝﹝按：時任總統應為蔣經國﹞總統實施開放黨禁

後，加入民主行動黨。才經過一、二個月，因各代表意見不合，本人

隨之退黨(黨證未發)。至於以後該黨是否存在或是否有運作，本人一

概不知，也跟本人無關，本人特此申明，敬請查明。」。 

4. 上開王明龍、廖哲茂等 2 人雖以書面向本會陳述其已退黨，惟該黨

                                                      
務所 107年 1月 15日北市中戶資字第 10730057400號函 
34 本會 106年 12月 6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3622號函 
35 本會 106年 12月 14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3707號函、107年 2月 14日臺黨產調一字第

107000053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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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向內政部報請變更負責人，故依內政部所登載之備案資料，該

2人仍為該黨之負責人： 

(1) 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81 年 7 月 27 日修正名稱為人民團體

法）第 54 條規定：「人民團體經核准立案後，其章程、選任職員簡

歷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以及政黨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政黨章程變更或負責人異動時，

應於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據此，政黨負責人如有異動

時，該政黨即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 

(2) 王明龍、廖哲茂等 2 人雖均稱其因意見不合而退黨，且對於該黨之

存在與否、運作情形等一概不知，亦無法負責等語。惟無論依該黨

備案時所適用之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第 54條（81年 7月 27日

修正名稱為人民團體法），或依現行政黨法第 10條第 1項之規定，

政黨負責人之異動，均屬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之事項。惟經本會

函詢內政部，該黨並未向內政部報請變更政黨負責人36，故依內政部

所登載之備案資料，該黨之現存負責人即為王明龍、廖哲茂與陳文

雄等 3人。 

（四）財產情形 

目前尚查無財產。 

肆、結論與後續處理 

一、負責人均已歿之五個政黨 

（一）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

中國黨等 5個政黨欠缺可列為合法送達對象之政黨負責人，縱本會

依本條例第 26條第 1項前段就該 5個政黨逾期未申報財產一事裁

罰，則裁罰處分書將因無法合法送達而不生效力： 

1. 按行政罰法第 44 條：「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應作成裁處書，並

為送達。」、行政程序法第 69條第 2項：「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

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第 96條第 1項

第 1款：「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處分相對

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

                                                      
36 內政部 107年 1月 11日台內民字第 10704011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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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

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

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第 110條第 1項：「書面之行政

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

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

容對其發生效力。」。 

2. 據上，行政機關對非法人團體裁處行政罰，應將其代表人或管理人

記載於處分書，且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送達，始為適法之行政處分，

並自送達起發生效力。 

3. 惟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

年中國黨等 5 個政黨於內政部政黨證書所登載之負責人均已歿，已

歿之政黨負責人，其權利能力已喪失，自無從列為處分書之該黨代

表人或管理人，或為收受處分書之合法送達對象。是以，縱本會依

本條例第 26條第 1項前段裁罰前開負責人均已歿之 5個政黨，則處

分書因未能記載該黨代表人或管理人，且無收受處分書之合法送達

對象，而不生效力。 

（二）本會並就前開 5 個政黨之現況，函請內政部釋明如何適用政黨法處

理。該部函復37要旨如下： 

1. 人事 

政黨負責人異動時，應依政黨法第 10條第 1項於 30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備案；惟如未依規定辦理，並無處罰規定。 

2. 財務 

政黨應於每年 5月 31日前，依政黨法第 21條第 1項向主管機關提

出上一年度之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如未依規定辦理，則依同

法第 40條處以罰鍰。 

3. 組織、章程及相關事項 

政黨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備案之政黨，應依政黨法第 43條第 1

項檢視其組織、章程及相關事項(例如辦理法人登記)等是否符合政

黨法之規範，並於 108年 12月 7日前完成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主

                                                      
37 內政部 107年 1月 31日台內民字第 107040424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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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將廢止其備案。 

（三）經查，前開 5個政黨均未辦理法人登記，倘若其未能依政黨法於 108

年 12月 7日前完成辦理法人登記，則內政部將廢止其備案。 

二、民主行動黨 

本會就民主行動黨未於 106年 11月 24日前向本會申報財產，違

反本條例第 8條第 1項之申報財產義務，應依本條例第 26條第 1項前

段處以罰鍰乙案，已給予該黨及其現存負責人王明龍、廖哲茂、陳文

雄等 3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充分保障渠等之權益，嗣經本會 107 年 4

月 24日第 40次委員會議決議對該黨處 1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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